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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2%奇高月息忽悠千余人上当

烟烟台台兆兆海海水水产产非非法法集集资资两两亿亿元元
数十名拆迁户

被骗巨额拆迁款
在烟台芝罘区的城乡接合地

带，很多人有拆迁补偿款，不少投资
公司瞄准这块肥肉，纷纷拉拆迁户
下水投资。

芝罘区黄务街道的曲女士去年
领到七十多万元的拆迁款，家里暂
时没有买房打算。正在为如何处置
这笔巨款发愁时，有人给她一张兆
海水产的传单。

曲女士与村里的二三十名村民
都去了工厂参观，看到厂子规模很
大，投资三十万一月能拿2万多元，
就动了心。“投资4个月就能赚个十
来万。”与村民商量后，他们每人决
定拿出部分补偿款进行投资。最初
的几个月，利息发得及时，曲女士又
追加投资，总额达到50万元。

骗子十个账户

存款仅剩几千元
据民警透露，闫某共设立了10

个账户，警方将其抓获时，其银行账
户余额总计仅有几千元钱。非法吸
收的公众存款2亿元，都去了哪里？

民警说，闫某将55%左右的存
款资金，作为返利返还给了投资者。
厂房翻新和购入设备，花了二三千
万元，其余资金则用来偿还巨额的
个人债务及用于日常的花销开支。
警方呼吁更多非法吸存的受害人报
案，提供相关线索。

本报记者 侯艳艳

如果从中获利，要把钱交出来
警方表示这是非法所得，否则将追刑责

本报记者 侯艳艳

芝罘警方披露，在兆海
水产集资一案中，确实有部
分参与集资的人员赚了一
笔。但警方表示，不论是通过

“提点”获利的上层，还是集
资获利的普通投资者，都应
将其非法所得全部上缴，否
则公安机关将追究其刑事责
任。

“不少投资者都有投机
心理，想赚一笔就抽身。”民
警介绍，绝大多数投资者舍
不得抽身，在公司的忽悠下

越投越多，没等到收回本金
公司就倒闭了。

“公司本身盈利甚微，闫
某又将半数以上的资金都用
来支付返利，获利者前期的

“高额利息”实际是来源于大
多受害群众后期投入的资
金。”民警说。

警方在此提醒部分集资
获利者，其从中赚到的资金
属于非法所得，相关人员应
主动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
将其非法所得及收益全部上
缴，否则将依法追究其刑事
责任。

虚假实业经营成骗人幌子
闫某对外声称，公司在国

外有进出口贸易，每年出口海
产品价值数千万元，他手下的
骨干也是这样对外宣传。实际
上，闫某只是有进出口贸易的
设想，并没有谈成一笔生意。

兆海水产在北京、西安、哈
尔滨等地分别设立了办事处，
为彰显公司实力，办事处的业
务也被闫某等人吹嘘夸大。民
警介绍，兆海水产在烟台市场
并没有销售，而公司的产值每
年约有100多万，净利润只有几

十万元。“用工厂的盈利支付上
千人的返利，这是不可能的，只
能拆东墙补西墙。”民警说。

闫某用吸收来的存款将厂
房翻新，购进一些新设备。在工
厂生意较好时，将有意向的投
资者拉到工厂参观。闫某还向
参观者出示土地产权证，证明
自己已经买下了5000平方米的
厂区。许多受害群众正是看到
该公司“有房有地有设备”，加
之相信了被夸大的产值，投资
到该公司。

雇传销人员拉存款
2012年，51岁的闫某在

装修生意赔钱后，购买了蓬莱
一家已经停产的水产公司，注
册成立烟台兆海水产有限公
司，想发展海鲜加工业务。但
由于资金不足，公司启动遇难
题。闫某通过中间人介绍，认
识了车某，称高息揽存是集资
好办法。

2012年8月，闫某承诺给
车某月息10%，通过车某筹集
资金。车某找来曾经所在传销
公司的传销人员，帮闫某扩散
出水产公司的集资信息。车某

向客户承诺，每笔存款给予6%
-8%不等的月息，她还向一些
大客户承诺，拉来存款另外返
点，与传销拉人头的方式有所
类似。从2012年8月至2013年
12月，车某就发展了500多人，
拉来8000多万元存款，自己则
从中提点赚了300多万元。

自2012年8月至2013年12
月，车某、尤某、吴某、张某等
人，共帮闫某向社会不特定对
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2亿元。
有1000多名群众受骗，目前报
案人员已达600余人。

因装修生意赔了大笔钱，51岁的闫某开起水产公司，为
筹集启动资金，闫某开始向社会不特定群体非法集资。自
2012年8月至2013年底，烟台兆海水产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达2亿元。目前，涉案5名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刑拘。

本报记者 侯艳艳 通讯员 路明 福基 林山

警方提醒

26日，被骗市民向烟台警方报案。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延伸调查


	A13-PDF 版面

